
怎么办理香港未加工证明

产品名称 怎么办理香港未加工证明

公司名称 海南铭泓贸易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山叶居委会蔗园居民组4-1
号

联系电话 13590480493 13590480493

产品详情

 

什么是香港未再加工证明?

*香港未再加工证明，又亦称为未加工证明，统称产地证未加工证明，全称为香港中检局未再加工证明，
具体指的是货物在出口过程中经香港转运，而所出口的货物为中国生产制作,继而需要提供出口商品在香
港未进行加工的证明，也就是将由我国大陆商检局签发的原产地证明，如FORM A,FORM E,FORM F等产
地证送至香港中国检验有限公司(简称香港中检公司)进行认证和签字盖章。用以证明中国所出口的货物
在途经第三个国家或地区中转时，未在中转地进行任何形式的加工或制作，符合给惠国直接运输规则的
证明文件。

    

“未再加工证明”的签发

香港中检公司受理申请后，应认真审核“未再加工证明申请单”和有关转口文件是否与有关各地商检机
构签发的普患制产地证书格式A及有关出口文件内容一致经审核无误,符合要求，签发“未再加工证明”
，即:

中国经香港转输欧盟普患制项下的出口商品，没有联运提单的，从1996年4月1日起，由转口申请人在香
港持各地商检机构签发的普惠制产地证书格式A及其影印件各一份，向香港中国检验有限公司申请签发
“未再加工证明”。

      货物抵达香港后，转口申请人须按香港中国检验有限公司的签证要求，填写“未再加工证明申
请单”，据实申报货物的详细情况，并提供有关贸易、运输单证.(三）转口申请人申请签发“未再加工



证明”，应不迟于货物装船出运前两个工作日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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